商品房预售许可办事指南

一、行政审批项目名称：商品房预售许可

二、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

三、实施权限和实施主体

市、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

四、审批条件

《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第五条，商品房预售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已交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

（二）持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施工许可证；

（三）按提供的预售商品房计算，投入开发建设的资金达到工程建设总投资的25%以上，并已经确定施工进度和竣工交付日期。

五、禁止性要求：  无
六、适用范围

在贺州市城区范围内进行商品房开发建设预售的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

七、受理机构：贺州市住房与城乡建设局

八、决定机构：贺州市住房与城乡建设局

九、数量限制：无数量限制
十、申请材料

（一）申请商品预售许可证的材料：

1.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申请表；

2.授权委托书、受托人身份证；

3.开发企业营业执照、资质证书；

4.立项批文、土地使用权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

5.投入开发建设的资金证明；

6.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7.白蚁防治证明材料；

8.前期物业合同备案证明、前期物业服务合同、营业执照；

9.商品房预售方案。

（二）申请商品预售许可证变更的材料：

1.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变更申请表

2.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3.授权委托书、受托人身份证

4.开发企业营业执照、资质证书

5.申请变更的相关证明材料

6.商品房预售方案
    十一、办理基本流程：
    十二、办结时限

（一）法定办结时限：10个工作日

（二）承诺办结时限：5个工作日（核发）
承诺办结时限：5个工作日（变更）
十三、收费项目、标准及其依据：不收费。

十四、办公地点和时间：贺州市政务中心一楼联合审批大厅住建局窗口 ；

（春冬）上午：8.30-11.30  下午14.30-17.00、

（夏秋）上午：8.30-11.30  下午15.00-17.30

    十五、结果送达：当场送达

    十六、相关材料示范性文本：见附件2
    十七、咨询、投诉电话

    咨询电话：0774-5136817、0774-5136815
投诉电话：0774-5136873
附件1.
商品房预售许可流程图

(法定办结时限10个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5个工作日)
.













     商品房预售许可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变更权力运行流程图
(法定办结时限10个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5个工作日)

.









 

附件2           贺  州  市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申请表
申请单位  XX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作单位  XXXXXX                    

项目名称   XXXXX                   

贺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印制
	项目名称
	XXXXXXXXX

	项目地址
	贺州市八步区XXX街道XX号

	总建筑面积
	100000㎡
	总用地面积
	500㎡

	地上总建筑面积
	8000㎡
	地下总建筑面积
	2000㎡

	商品房建筑面积
	10000㎡
	自用房建筑面积
	0㎡

	建 筑 面 积
申 请 预 售
	住宅  100   套共  8000  ㎡
	别墅     0   套共     0    ㎡

	
	写字楼   0    套共     0 ㎡
	厂房      0   套共     0     ㎡

	
	商场    0     套共   0    ㎡
	车库    100   套共   2000    ㎡

	
	其他    0      套共   0    ㎡
	


贺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该项目于  2016   年  1  月   1 日获准开工建设，工程预售总投资  1000     万元，现除地价外，投入工程建设的资金已达  500     万元，占总投资   50   ％，工程形象进度为              ，具备了商品房预售条件，现申请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申请人保证申请内容正确属实，提交材料真实有效，如有不实，愿意承担法律责任。
申请单位（盖章）                           合作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   张三                              法定代表人   李四               

经办人   王五                                经办人     马六             

联系电话（办） 077x-xxxxx                     联系电话（办）  077x-xxxxxx               

（移）  1xxxxxxxxx                          （移） 1xxxxxxx                

2017年   1  月   1  日      
贺州市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变更申请表
申请单位:
项目名称:
贺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印制
	项目名称
	
	预售证号
	

	规划地址
	

	累计已批准预售套，建筑面积M2

	变更事项
	本次申请预售幢号/建筑面积/套数（分类用途面积/套数）
	

	
	预售人名称变更
	

	
	预售方案内容变更
	

	
	预售商品房名
称变更
	

	
	预售商品房坐
落变更
	

	
	监管银行变更
	

	
	其他
	


贺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现申请预售许可变更事项，申请人保证申请内容正确属实，提交材料真实有效，如有不实愿意承担法律责任。
申请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办）
（移）
                           年   月    日
申请人申请








服务窗口首问责任人对申请当场审查作出处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当场决定受理)





不属于本单位


职权范围的





申请材料不齐全、


不符合法定形式的





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的全部内容





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告知向有关单位申请





事项承办人进行现场核查，提出初审意见(限时3天)





（限时3天）


(限时3天)





部门负责人提出审核意见


(限时1天)





机关负责人提出审批意见


(限时1天)





(限时1天)





服务窗口首问责任人通知申请人领取结果


（限时5个工作日，不计算在承诺办结时限内）





申请人申请








申请材料不齐全、


不符合法定形式的





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的全部内容





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告知向有关单位申请





不属于本局


职权范围的





服务窗口首问责任人对申请当场审查作出处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当场决定受理)





事项承办人进行现场核查，提出初审意见(限时3天)





（限时3天）


(限时3天)





部门负责人提出审核意见


(限时1天)





机关负责人提出审批意见


(限时1天)





(限时1天)





服务窗口首问责任人通知申请人领取结果


（限时5个工作日，不计算在承诺办结时限内）











